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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国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任命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

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 

 

一、任免基本情况 

（一）任免的基本情况 

公司董事会于 2023 年 11 月 22 日收到独立董事刘亭立女士递交的辞职报告，刘亭

立女士的辞职将导致公司董事会成员人数低于法定最低人数，公司将通过选举选出新任

董事，保证公司董事会成员人数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

治理规则》及《公司章程》等要求。 

为符合上述规定，董事会提名刘汉平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。任期自

公司股东大会选举通过之日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之日。 

在选举出新董事前，刘亭立女士将继续承担公司独立董事相应工作。 

 

提名刘汉平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，任职期限自公司股东大会选举通过之日至本届董

事会届满之日，本次任免尚需提交 2023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，自相关议案审议

通过之日起生效。上述提名人员持有公司股份 0 股，占公司股本的 0%，不是失信联合

惩戒对象。 

 

（二）任命原因 

原独立董事提出辞职，为优化公司治理结构，提高董事会运作效率，促进公司的规

范运作，公司董事会根据实际情况，提名补选一名独立董事。原独立董事的辞职将在公

司股东大会选举出新任独立董事后生效。 

 

（三）新任董监高人员履历 

刘汉平，男，1961 年 4 月出生，汉族，中共党员，法学硕士，副教授，注册会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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师。1975 年 7 月，初中毕业于湖南省武冈县马坪中学。1978 年 4 月～1980 年 1 月，于

湖南省武冈师范学校学习。1984 年 9 月～1988 年 7 月，于长沙理工大学数学系学习，

任学校学生会主席，毕业后取得学士学位。1990 年 9 月～1993 年 7 月，学习于中共中

央党校科学社会主义专业，毕业后取得法学硕士学位。1975 年 7 月～1978 年 4 月，于

湖南省武冈县马坪乡务农。1980 年 1 月～1984 年 9 月，于湖南省武冈县马坪中学担任

教师。1988 年 7 月～2000 年 7 月，于北京电力高等专科学校担任教师、副教授、党委

宣传部副部长（主持工作）、教育研究室主任、副总会计师兼学校实业公司总会计师。

期间 3 年在中央党校全日制研究生学习。2000 年 7 月～2004 年 4 月，于北京三吉利能

源股份有限公司（央企国家开发投资公司控股企业）担任审计室主任、经营计划部经理、

财务部经理。2004 年 4 月～2014 年 7 月，于北京国利能源投资有限公司（央企国家开

发投资公司的子公司）担任总经理助理、副总经理，分管财务、资金、投资和经营管理

工作。同时，兼任国兴地产（上市公司，现为财信发展，000838）监事会主席，北京华

清卓克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，江苏三吉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。2014 年 7 月～2016

年 4 月，于华澳国际信托公司担任专职监事长（上海市银监局批复的金融机构高管任职

资格），为公司投资委员会的 3 名成员之一，该投资委员会相当于银行的贷审会，其成

员对信托贷款、融资的项目具有一票否决权。2016 年 5 月～2016 年 12 月，于北京国利

能源投资有限公司担任副总经理，兼任北京融达投资有限公司董事、总经理，北京利融

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。2017 年 1 月～2018 年 6 月，于北京财信投资控股有限公司

担任副董事长。2018 年 6 月～2021 年 4 月，于环球豪源基金管理（北京）有限公司担

任风控总监、总经理。 

 

二、任命对公司产生的影响 

公司新任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符合法律法规、部门规章、业务规则和公司章

程等规定。 

本次任命不存在公司董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兼任本公司监事的情形；不存在公司监事

为公司董事、高级管理人员的配偶或直系亲属情形。 

 

（一）对公司生产、经营的影响： 

本次提名的独立董事具备履行相应职责的能力和条件，有利于促进公司规范运作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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符合公司发展需要，将对公司生产、经营产生积极影响。 

 

三、独立董事意见 

北京国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于2023年12月7日在公司会议

室召开。 

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，在仔细审阅了《关于提名刘汉平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

事候选人的议案》后，根据有关法律、法规、监管要求，根据《公司章程》等规定，本

着谨慎的原则，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，对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的《关于提

名刘汉平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》发表独立意见如下： 

1、公司本次提名独立董事相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，不存在损

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。 

2、董事会在审议上述议案时，表决程序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证券法》等法律、法规

以及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，因此我们同意提名刘汉平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

候选人。 

此项议案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 

四、备查文件 

《北京国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》 

 

 

 

北京国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

董事会  

2023 年 12 月 11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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